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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财产保险附加软件再制作费用条款（A 款）

（产品注册号：）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承保活数据处理媒介由于承保风险造成的物质损失或损害而产生

的重新制作的费用。

"活数据资料处理媒介"名称，应指被保险人在数据处理操作中所使用的所有形式的转换

数据和/或程序和/或指示装置，但所有这种未使用及未保险的财产除外。

本保险不承保帐册、帐单、债务单据、有价证券、记录、摘录、契据、手稿或其他文

件。但可以转换成数据处理媒介形式的例外，但在此情况下也只限于数据处理媒介形式，或

不能用其他类似种类或质量所代替的任何数据处理媒介。

本保险协议对直接或间接由于下述原因造成的损失或损坏产生的费用不负赔偿责任：

（1）数据处理媒介通过系统进行操作时，数据处理媒介失灵，损坏或数据处理系统包

括设备及组成部件发生故障，除非引起火灾或爆炸，但在此情况下只限于这种火灾或爆炸

造成的损失或损坏，或产生的费用。

（2）电磁伤害，电子记录受到干扰或被清除，但受雷击的除外。

（3）大气干燥或潮湿、温度极度变化、腐蚀或生锈，但本保险协议中规定 承担的风

险所直接引起的数据处理系统空调设施的物质损坏除外。

（4）延误或丧失市场（市价跌落）。

（5）内在缺陷、磨损，渐进性变质或贬值。

（6）任何被保险人或其合伙人、高级职员、经理或受托人的任何不忠诚、 欺骗或犯

罪行为，不论这种行为系单独行动或与他人共谋。

（7）本保险协议所属保险单除外不保的战争及核危险。

保险人对损失或损坏的赔偿责任，以财产的实际重置价格为限。不论何种情况对每次

事故及保险期限内累计赔偿均以保险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的金额为限。

本附加险根据保险单的约定收取保险费。与本保险单没有抵触的其他一切条款均维持

不变。


